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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6民初1161号
浙江聚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如

荣诉你方及第三人张新华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1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1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1）浙0106民初10090号

江平武：本院受理原告王军红与被告江平武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
0106民初1009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1937号

蒋旭明、蔡小祥：本院受理（2022）浙0106民初
1937号原告杭州林海节能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蒋旭
明、蔡小祥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被告蒋旭明、蔡小祥送达诉讼文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原告举证材
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自动履行指引
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人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等文书材
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本院23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0号

宁波巨源纺织品有限公司、龙华平:原告杭州盈盛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诉被告宁波巨源纺织品有限公司、
龙华平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108民初17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653号

杨紫云:原告杭州一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被告杨
紫云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
浙0108民初65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031号

浙江翼星行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杭州
世鼎文化创意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翼星行汽车服务有限
公司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108民初1031号]。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1779号

镇巴县梦想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魏小
平、赵园园: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骏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2）浙0108民初
1779号，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
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
票、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文书。原告杭州骏
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决
三被告偿付原告2283495.73元;2.判决三被告偿付原
告以2283495.7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
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1.5倍自2019
年6月12日起计算至付清全部款项之日止的损失，暂
计至2022年1月11日(31个月)的损失额为411457.39
元;3.判决三被告偿付原告其他损失120030元;4.判决
三被告就上述第1-3项诉讼请求互负连带责任;5.本案
诉讼费用由三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
27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156号

汤益新、刘素芬:本院受理原告广厦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诉被告汤益新、刘素芬、汪佳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因
你们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通知书、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原告起诉请
求:1、判令三被告共同返还不当得利13333902元及资金
占用费（以13333902元为基数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自2022年3月23日起,计算至实际
清偿款项之日止）;2、本案案件受理费由三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你们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7月26日上午
9时在本院白马湖法庭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2民初1324号

周海春（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太阳镇大地村）：本
院受理原告田作明诉被告周海春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2民初1324号
民事判决书（被告周海春应支付原告田作明苗木款
44000元，款限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如果被
告周海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225元，由被告周海春负担。限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本判
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临安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82民初1077号

吕海兵：原告张银妹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82民初
1077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吕海兵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返还原告张银妹借款本金10000元，并支付相应利息）。
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建德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653号

邵涌伟、叶福英：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瑞合康复
医院有限公司诉被告邵涌伟、叶福英合同纠纷一案
［（2022）浙0205民初1653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原告举证材料、开庭
传票、民事诉讼须知、执法执纪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独任审理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上午9时00分（遇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庄桥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645号

陈川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宁波江北分行与被告陈川美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205民初64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586号

王永平：本院受理原告韩玉霞与被告王永平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送达（2022）浙0205民初1586号民事起诉状副
本等提供的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知书及民事风险
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执法廉政监督卡、外
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本公告自
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本院定于
2022年9月14日上午9时00分在洪塘法庭第一审判
庭公开审理本案,请准时到庭参加诉讼，否则本院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369号

邢琪（3306831988****1238）：本院受理的原告
李敏芳与被告邢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
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须
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
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8
日上午9时45分在望春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246号

张萍飞（公民身份号码：3410211986****
8390）：本院受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诚泰移门商行诉
被告张萍飞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3民初2246号民事判决
书书。判决如下：被告张萍飞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宁波市海曙石碶诚泰移门商行货款19581
元，并以该款为基数，自2022年3月10日起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支付逾期付
款利息至该款付清之日止。案件受理费290元，减半
收取145元，由被告张萍飞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石碶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439号

陈珂（公民身份号码：410223****7048）：本院受
理的原告沈新龙诉被告陈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
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
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
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8月11日9时在本院古林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410号

陈飞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陈飞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开庭传
票、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须知、自动履行告知书等诉
讼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
1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7月19日14：30在本院（宁
波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第二十审判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3643号

龚健：本院受理原告周阳与被告龚健车辆租赁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12民初364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5013号

冉小保：本院受理（2022）浙0212民初5013号原
告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
告冉小保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普民
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申斌独任审理，定于2022
年7月25日下午14时30分鄞州区人民法院（宁波
市鄞州区惠风西路88号）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937号
魏欣（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90****6910）：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
分公司与被告魏欣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对
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
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
材料。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支付原告保险金损失
5000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
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
月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752号

杨秀光（公民身份号码：5226251992****
4331）、刘双凤（公民身份号码：5226251993****
0248）：本院受理原告宁波丰硕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
被告杨秀光、刘双凤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廉政监
督告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等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
1.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垫付款66393.6元，并以该金额
为基数支付自2022年2月12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
日利率万分之四计算的利息；2.被告一立即向原告支付律
师费2500元，上述费用暂计人民币68893.6元；3.被告二
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担保责任。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
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5日09时00分在
本院梅山产业集聚区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850号

吐努克·叶克本（6542241990****0010）：本院
受理宁波新材料科技城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与吐努克·
叶克本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初2850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民初826号

周荷兰（公民身份号码 3326011958****
2420）：本院受理原告金奇与被告周荷兰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告知独任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
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7月28日14
时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91执异12号

宁波轩宝赛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利元泰创
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瀚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北
京北大青鸟环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申请执行人
宁波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宁波
轩宝赛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波利元泰创业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宁波瀚宇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宁波青鸟正元股
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异议一案，因采取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相关文书，现向你公告送达，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异议裁
定书等材料。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1）浙0291民初2966号

黄伟国（公民身份号码 3302271965****
667X）、艾朝栋（5129221964****7017）：本院受理
原告余银章与被告黄伟国、艾朝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送达（2021）浙0291民
初296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106号

宁辉: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宁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
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2106号
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行法律文书后果告
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宁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
内给付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50000元、利息783.85元及自2020年1月30日起
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
783.85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112499％计算的逾期
利息和复利。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
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
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
受理费1352元，由被告宁辉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1477号

吴书俊: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吴书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相关诉讼文
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
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14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行法律文书后果
告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吴书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七日内返还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借款本金50000元、借期内的利息2043.10元，以及支
付原告宁波慈溪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自2021
年4月19日起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分别以借款本金
50000元及借期内的利息2043.11元中未履行部分为
基数、按月利率9.7968735‰计算的逾期利息、复利。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
理费1260元，由被告吴书俊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154号

勾元逍、易冬梅：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瓯信融资
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勾元逍、易冬梅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俩公告送达（2022)浙0282
民初31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勾元逍于本
判决生效后的七日内返还原告浙江瓯信融资担保有限
公司代偿款11775.02元，并支付自2019年2月21日
始至款项实际清偿日止以11775.02元为基数按年利
率14.8%计算的利息损失；被告易冬梅对被告勾元逍
应承担的上述第一项付款义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被
告易冬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后，依法享有追偿权利。
案件受理费223元，公告费650元，合计873元，由被告
勾元逍、易冬梅共同承担；被告勾元逍、易冬梅应承担
的案件受理费223元，于判决生效后的七日内交纳本
院；被告勾元逍、易冬梅应承担的公告费650元，因原告
浙江瓯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已支付，故可由被告勾元
逍、易冬梅于本判决生效后的五日内直接支付原告浙
江瓯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5644号

党友军：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映山红布行诉被告
党友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当事
人须知、权利义务告知书、起诉状及证据副本、调解建
议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
督卡、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原告诉
请判令：1、判令被告立即归还货款9099.9元；2、被告违
约约定支付利息15287.83元；3、本案诉讼费、律师费、
交通费、公告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8月8日上午9:00
在本院浒山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825号

黄灿建:本院受理原告唐咏梅诉被告黄灿建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
行法律文书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被告黄灿建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唐咏梅借款21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325
元，由被告黄灿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661号

周小琴:本院受理原告唐咏梅诉被告周小琴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2661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行
法律文书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被告周小琴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归还原告唐咏梅借款28500元，并支
付该款自2020年9月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按同期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
算的利息损失。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566
元，由被告周小琴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2918号

韩才平:本院受理原告蒋科科诉被告韩才平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2民初2918号民事判决书，自动履行承诺书，不履
行法律文书后果告知书。本院判决：被告韩才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蒋科科货款15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
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案件受理费175

元，由被告韩才平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
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浒山人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783号之一

郭强：原告严雪兰与被告郭强劳务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81民初17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郭强支
付原告严雪兰拖欠的工资款7548元，款限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
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
间）。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700元，由
被告郭强负担，款限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支
付。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2003号

赵侠（公民身份号码：3412251999****4327）：
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诉被
告赵侠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本院已受理。因
采取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赵侠支付原告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赔款损
失8200元。款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
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赵侠负担。款限于本
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
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1415号之一

叶梦幸（公民身份号码330621198710132663）：
原告余姚众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叶梦
幸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民初1415号民事判决书。
该判决书确定：一、被告叶梦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腾退其租赁原告余姚众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的租赁物即位于余姚市新建北路217号余姚众安广场
B区304号的商铺，并交还给原告余姚众安时代广场商
业管理有限公司；二、被告叶梦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
内向原告余姚众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所
欠租金44432元、水电费6257.50元，合计50689.50
元；三、被告叶梦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向原告余姚
众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支付自2021年10月
13日起至判决确定腾退商铺之日止按照每日338元的
标准计算的占有使用费；四、被告叶梦幸在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向原告余姚众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支付装修期优惠的租金20618元；五、驳回原告余姚众
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3294元，由原告余姚众安时代广场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负担1399元，被告叶梦幸负担1895元，款限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本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十五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1民初790号之一

包开利：原告何克菊与被告包开利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1
民初79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包开利支付原告何克菊借
款18000元，并支付从2022年1月25日起至实际清偿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
利率计算的利息。以上款项限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
十日内履行。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
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50元，由被告包开利负担。限
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七日内交纳。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催3号之一

申请人保定鸿远塑业有限公司遗失的银行承兑
汇票一张无效,该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31300051/
51203348、汇票金额为人民币伍万元整、出票人为宁
波伟裕工贸有限公司、收款人为宁波靖林贸易有限公
司、付款行为宁波东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出
票日期为2021年10月25日、汇票到期日为2022年4
月25日、最后持票人为保定鸿远塑业有限公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
定，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22年5月30
日作出（2022）浙0225民催3号民事判决书，宣告上述
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保定鸿远塑
业有限公司有权向支付人请求支付。象山县人民法院


